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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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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同意财政部、劳动人亨吾1\ <<关于严格控制发放各种补贴、津贴和制止自行提高退

休待遇问题的报告>> ，况转发给你们，请道照执行。

应当指出，去年国家机关、亨业单位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，企业单位拍了工诗套改， zf

离退休人员增友了生活补贴费，职工收入普遍增加。而且，目前国家正在有计划、有步骤地

解决国家机关、事业羊位工 ;y'(改革中的交出问忍，企业工资改革试点工作也在进行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一些地区、部门和羊位不按国家有关规定，自行扩大补贴、津贴范国或提高标准是

不妥的。这容易引起互相攀比，使消费基全失控，加剧总需求膨胀， 影响 国 民经济的综合平

衡，也不利于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改革，对此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应 当引起 高 度重视，妥吾-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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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制止滥发补贻、津贴和奖金，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联合发出《关于严格控制发放奖金、补贴的紧急通知》。同年八月，经国务院原则同意，劳

动人事部、财政部联合发了《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1M度改革后奖金、津

贴、补贴和保险福利问题的通知》。上述文件下发后，各地区、 各部门投据中央、国务院的

要求，采取了若干控制和纠正措施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，目前一些地区、部门和单位仍

在滥发补贴、津贝占，有的扩大补贴、津贴范围或提高标准，有的自行提高退休待遇，有的将

提高津贴标准和扩大津贴、补贴部分列入企业成本。这些问题如不加以清理、整顿，严格控

制，很容易引起相互攀比，使消费基金失控，加剧总需求膨胀，不利于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

改革和理顺工资关系，也影响财政收支预算的平衡。为此，提出如下意见:

-、建议国务院重申， 有关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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亏或潜亏挂账以及资产非法转移，审核企业有无虚列隐匿销售收入，乱挤乱摊成本、费用和

高企业留利及专项基金的比例 z 审核企业有无截留应当上交的现利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

为 F 审查厂长(经理)有无以权谋私、失职、渎职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。

三、审计终结后由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，征求被审计厂长〈经理)本人及所在企业的意

见，经审计机关审定并作出审计结论或决定。企业或厂长(经理)本人如有异议，可按国

务院《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》在十五日内申请复审。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或决定和复审

的审计结论或决定，应分别送同级政府、企业主管部门，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分送组织、人

事、纪检部门和企业各一份。组织、人事部门根据审计或复审结论，考虑是否办理离任手

续，并及时通知审计机关。

四、凡准备离任的厂长〈经理) ，在审计结论前，任何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调动手续。考

虑到大、中、小型企业情况千差万别，就地审计时间不尽一致，要求审计机关在接到组织、

人事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对即将离任的厂长(经理〉的调动通知后，应立即组织审计力 , 
实施就地审计，尽快作出结论，以免影响干部的正常交流调动。

以上报告如无不妥，请批转各地、各部门执行。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

四川省人事局 四川省审计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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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制定和修改权限，集中在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劳动人事部、财政部 z 除国务院明文授
权的地方可以自定以外，其它地区、部门均无权自行决定。

二、凡未经国务院批准或劳动人事部、财政部同意而自行决定的各种补贴(包括民族地

区、边远地区补贴〉、津贴，请各地区、各部门在两个月内进行认真清理和整顿，并将项目

名称、标准、适用范围和处理结果报劳动人事部和财政部。在清理、整顿期间，各地区、各
部门一律不得自行开口子。

三、各地区、各部门和单位凡超出国家规定自行建立补贴、津贴和提高标准的，行政、

业单位不得由行政、事业经费开支，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得列入成本〈或
费用) ，已挤占成本(或费用)的必须清理出来，在奖励基金中开支，并照章纳税。
四、凡实行经济特区工资制度的，一律不得再搞经济特区补贴。凡实行国家统一工资制

度，需要建立经济特区补贴的，应事先征得劳动人事部、财政部同意，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
五、目前正在研究拟订企业工资改革的方案，在改革方案尚未确定之前，有关企业单fi

的行业、工种津贴问题不宜由国家统一规定。如果企业内部确实需要建立或询憨岗位津贴
的，可'从奖励基金中自行安排。

六、关于提高退休待遇问题，在处理时既要考虑目前国家财政承受能力，又要防止给今
后造成沉重负担，还要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，应由劳动人事部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
盘研究，报告国务院批准后执行。

以上意见如无不妥，请批转各地区、各部门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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